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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政策和程序的审计

报告 

 摘要 

 按照大会第 58/258 号决议，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生活津贴）率的运作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计。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是向维持和平特

派团的国际文职人员、军事观察员和民警支付的用于生活开支的每日津贴。特派

任务生活津贴的支付款项在维持和平总开支中仍然约占 15％至 20％。 

 内部监督事务厅对几个大型维持和平特派团的生活津贴率进行了审查，并对

秘书长 2001 年关于生活津贴率的报告（A/56/548）所载建议进行了跟踪调查。该

报告特别指出，内部监督事务厅、人力资源管理厅（人力厅）和维持和平行动部

（维和部）三个单位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和每日生活津贴两者之间最合适的关系

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监督厅认为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应永远低于每日生活津贴

率，而人力厅则争辩说，许多工作地点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足以获得更高的特

派任务生活津贴率。 

 2001 年后，这些不同观点一直存在，包括在这次审计的筹备阶段。人力厅在

与监督厅进行深入讨论时，表示强烈反对在降低每日生活津贴率的同时自动调低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 

 在人力厅进行了强有力的陈述后，监督厅再坚持提出各部门都强烈反对的建

议似乎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然而，看来也的确存在一条走出僵局的道路。监

督厅在 2002 年指出，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曾敦促确保审查津贴的结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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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响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不利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公开而透明的方式制订

一套公平的服务办法并及时向各会员国通报情况。该委员会请秘书长就这方面的

行动向其提出报告。监督厅指出，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要求进行的全面审查

并未进行。 

 因此，监督厅建议，最有建设性地解决三个单位之间关于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的办法是本着公平和透明的精神，进行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要求进行的全面

审查。监督厅进一步建议说，审查可探讨建立有两个组成部分的生活津贴结构，

第一个组成部分是生活费用（包括食品、住房和零星费用）、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对

工作地点特殊的生活条件的补偿费用。人事厅和维和部均接受了这项建议。 

 监督厅还建议说，由这次审查来确立一种工作方法，从而以此种方法依据两

个组成部分的结构订出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以及在外地实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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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表 

 

西撒特派团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 

联刚特派团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联塞特派团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伊科观察团 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 

埃厄特派团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波黑特派团 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 

科索沃特派团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东蒂汶支助团 联合国东蒂汶支助团 

联格观察团 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 

联塔办事处 联合国塔吉克斯坦建设和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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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这次审计是根据大会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58 号决议进行的，该决议请

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生活津贴）的最

新报告。已经与人力资源管理厅（人力厅）和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讨论了

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的初步调查结果和建议。 

2. 根据《工作人员细则》细则 103.21，秘书长可指派特派团出差任务，在外派

期间，可准许领取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人力厅负责监督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人

力厅也负责制订、监督和更新外地特派团的生活津贴率。 

3. 根据相关的 ST/AI/1997/6 号行政指示，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是支付给在外地

临时执行任务或任命到特派团的工作人员的，以用于其生活支出。生活津贴可支

付给所有派往特派团的国际文职工作人员、民警和军事观察员。生活津贴率是根

据工作地点的较长期住房、食品和杂项支出的费用计算的。 

4. 在成立某一特派团时，人力厅报酬问题专家会进行一次实地调查，以收集关

于生活支出的数据，并以此作为确定适用于特派团工作人员的初步生活津贴率的

基础。在调查结束后，会向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助理秘书长提交一份附有相关建

议的报告，由他代表秘书长审查和颁布生活津贴率。随后，将定期审查生活津贴

率，以核查当初制订最初费率时考虑的各种因素和费用是否仍然有效。如有必要，

人力厅会进行问卷调查。如果生活费用上涨或下降，人力厅还会进行实地访问。 

5. 在监督厅上一份题为“审查特派团任务生活津贴的政策和程序”的报告

（A/56/648）中，注意到了一些和监督厅的假设不一致的情况，即有时在同一地

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比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立的每日生活津贴高。从 2001

年到 2004 年，人力厅调查了几个特派团，并调整了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尽管

有些费率上涨，但人力厅后来进行了调查，降低了有关费率，为特派团经费节省

了一大笔经费。
1
 

6. 这次审计意在对监督厅上次就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审查进行后续追踪。审计

的目的是评估在几个最大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实行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是否合

理；审查以前的建议是否得到有效落实；查明采取何种办法解决监督厅、人力厅

和维和部三个单位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某些方面的不同观点。审查还评估了人力

厅在确定和审查生活津贴率方面的监测能力，并视察了 2001 年进行审查期间负

责管理、确定和监测和实施生活津贴的人力厅以及维和部的若干办公室。人力厅

和维和部的评论以楷体字印出。 
__________________ 

 
1
 监督厅的报告详细预测了每年有关生活津贴的节省情况（见 A/56/381 和 A/5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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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审查结果 
 
 

7. 这次审计的目的是确定某些特派团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是否低于或没有

超过同一地点实行的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定的每日生活津贴率，并审查人

力厅对监测生活津贴的情况。 

 

 A.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数额 
 
 

8. 监督厅采行的原则是，既然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是用来支付较长期费用，而

非相对于更加昂贵的短期费用，因此，这一生活津贴应总是比每日生活津贴低。

然而，从一开始人力厅就对此表示异议，人事厅指出，每日生活津贴和特派任务

生活津贴分别用于不同的目的。每日生活津贴是用来支付正常情况下短期公务旅

游中的支出，而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是用于抵冲在特派团服务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到

特派团执行较长期出差任务的花费。人力厅注意到使用一种与每日生活津贴率进

行单一的比较办法来确定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或据此引起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率的调整并没有充实的理由……，每日生活津贴率的变化不应引起对特派任务生

活津贴率的自动调整。 

9. 此外，人力厅还正确地指出，目前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即在特派团存在安

保和安全问题、医疗条件差以及行动受到限制等因素方面补偿工作人员。特派任

务生活津贴仍然是专门支付给执行这种任务的工作人员的唯一津贴。 

10. 为了确定当前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中“杂项部分”，人力厅凡是遇到这部分

费用低于 15％的地方，就使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制订的杂项费用占较长期膳宿费

用总数 15％这个基准参数。然而，在调查问卷或调查结果显示杂项费用高出 15％

计算方式的特派团，就使用实际数字。 

11. 监督厅认为这种做法使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人为膨胀，应予以终止。人力厅

则表示不同意，答复说，在确定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中零用开支费用时，考虑到了

特定的任务区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正如人力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事实上，杂

项费用可能高于或低于 15％，各特派团之间也各有不同。监督厅关于在确定特派

任务生活津贴的杂项部分时，运用占长期膳宿支出的总数 15％基准参数的做法，

没有概括外地工作人员实际的并可核查的生活支出的全部情况。 

12. 监督厅选择了七个特派团进行审查。这些特派团是西撒特派团、联刚特派团、

联塞特派团、联格特派团、埃厄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以及东蒂汶支助团。 

13. 根据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应总是比每日生活率低的原则，监督厅发现有三个

特派团（西撒特派团、埃厄特派团和东蒂汶支助团）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比这些

任务区适用的每日生活津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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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西撒特派团，监督厅向人事厅指出，应把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从 50 美

元减至 14 美元（占 93 美元的每日生活津贴的 15％）。人力厅不同意，说，人力

厅对西撒特派团进行的实地访问显示，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差，其中包

括在住处方面存在的困难，例如与世隔绝、没有娱乐设施、气候条件恶劣、由于

合住而缺乏个人隐私以及食物质量差种类少。因此，人力厅考虑到工作人员由于

这些因素需要增加的支出，根据现场视察把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定为每天 50 美元。 

15. 在埃厄特派团，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地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均为 80

美元。然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定的每日生活津贴则是厄立特里亚 69 美元，

埃塞俄比亚 57 美元。监督厅认为，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也应降至上述数额。人力

厅和维和部表示不能同意，他们认为，采取两种不同费率的做法不合适，他们指

出，埃厄特派团的行动要求工作人员在两个国家的任务区内到处移动，如果确定

整个特派团实行单一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而不是两个不同的费率，将能更好地满

足该团的行动需要。 

16. 人力厅和维和部指出，在亚的斯亚贝巴，60 天后的每日生活津贴率比目前

80 美元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低，而大多数埃厄特派团的工作人员都选择住在希

尔顿和喜莱登饭店，因此，如果采用审计所建议的方法，特派团任务生活津贴必

须至少定为 131 美元。同样在阿斯马拉，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也必须调整至目前

适用于洲际大酒店的每日生活津贴率（137 美元）,因为埃厄特派团在厄立特里亚

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住在那里。他们还重申使用一种与每日生活津贴率进行单一

比较的办法来确定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或据此引起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调整的

做法并没有充实的理由。 

 

 B. 采行新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的时间 
 
 

17. 监督厅对人力厅关于生活费用调查的报告进行的审查表明，每当降低特派任

务生活津贴率的时候，人力厅会通知该特派团可缓行三个月执行新的费率。对西

撒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和伊科特派团特别是这样。然而，当增加特派任务生活津

贴的时候，新的费率则在报告印发后一个月就执行。人力厅指出，这是指

2001/2002 年人力厅所面临的特殊情况，当时，由于收到了维和部的抱怨，人力

厅所宣布的大幅度削减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决定并未得到落实。萨利姆女士特别

决定给予最受影响的工作地点缓行三个月的通知。大家应记得 2002 年，人力厅

进行了许多现场考察（西撒特派团、伊科观察团、联刚特派团、联塞特派团、波

黑特派团和联塔办事处）。这些考察的结果后来均得到落实。 

18. 人力厅还答复称，该厅在使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时，采取了连贯和透明的

工作方法以确保特派任务生活津贴适当反应了实际的和可核查的生活支出。除了

上文提到的情况，人力厅报告说，该厅执行的一贯政策是在核准调整特派任务生

活津贴的报告之后第一个月就使订正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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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监督厅还指出，人力厅并没有按照监督厅 2001 年审计报告的建议，每月在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和每日生活津贴费率之间进行比较。人力厅回答说，该厅同意

从 2004 年 1 月开始，作为一项实验措施，每月就每日生活津贴率和特派任务生

活津贴率的变动情况进行比较，但有一项谅解是，不应根据每日生活津贴率的变

化自动调整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20. 人力厅进一步说，该厅利用了关于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确定

和调整这一费率。通过使用微软 Excel 电子表格，标图并分析了这些结果。这是

一项劳力密集型过程。例如，在联刚特派团有 462 名工作人员参加了调查。人力

厅证实，平均而言，该厅将花费多达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大型特派团的问卷处理工

作，在工作人员分散在任务区各地的特派团，情况尤其如此。人力厅同意进行技

术革新将是有帮助的。监督厅认为使用专门的软件进行审查并加以分析可大大缩

短这一过程，并可省出工作人员资源用于其他任务。 

 

 C. 同一任务区的不同费率 
 
 

21. 人力厅的调查问卷并未包括特派团总部以外的地点，因为特派团工作人员的

大多数都住在大城市地区。多年来，为了便于管理，在整个任务区确定了统一的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然而，随着特派团行政部门改进了对工作人员的内外调动的

管理，监督厅认为没有理由不实行不同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以反映出任务区不

同地点的不同生活费用。监督厅认为，人力厅应分别对总部和任务区的其他地点

进行调查，酌情确定更能准确地反映出生活费用变数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22. 人力厅指出，一个特派团的行动要求往往需要工作人员在任务区内进行轮

换。为了特派团的全面管理及减化行政手续，人力厅和维和部均发现确立一种统

一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是合适的。 

23. 维和部还答复说，在任务区内不同地点采用不同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的建

议，在行政手续上繁琐而且费时费力，因为工作人员在任务区内时常出差旅行。

维和部认为即使有任何财政节余，也会因为在任务区内不同地点采用不同的特派

任务生活率而必须对支付款项进行监测、计算和管理的费用所抵销。 

 

 三. 结论和建议 
 
 

24. 看来现已明确的是，人力厅和维和部不同意在任何情况下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应总是低于每日生活津贴的原则。监督厅则认为，一个切合实际并向前进的办法

是，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即要求秘书处确保审查津贴的结构，

考虑到影响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不利的生活工作条件、以公开而透明的方式制

订一套公平的服务办法并及时向各会员国通报情况。该委员会请秘书长就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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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行动向其提出报告。因此，监督厅在本报告中提出的主要建议是，毫不拖延

地进行维持和平行动委员会提出的审查。

 建议 1 
* 

  人力资源管理厅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应在独立专家的协助下，审查维持和

平人员的津贴结构，这里特别是指特派任务生活津贴（AP2004/600/13/01）。 

25. 根据与人力厅进行的讨论以及对审计报告草稿作出书面回应的审查，现已明

确的是，外地的生活条件是人力厅的主要关切事项，为确保透明度，这一因素应

与食品、住宿和零星费用等其他方面区别对待。因此，监督厅认为上文建议进行

的审查可制订一种两个层面或两个组成部分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结构：一部分是

食品、住宿和零星费用；另一部分是对困难的生活条件（地处偏远、压力大和缺

乏娱乐设施）的补偿。 

 建议 2 

  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审查应包括在各维持和平特派团工作的工作人

员的服务条件。这次审查的目的除了确定食品、住宿和零星费用的组成部分

外，应确定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中“服务条件”部分，以反映出各外地特派团

面临的艰苦生活条件（AP2004/600/13/02）。 

26. 人力厅同意建议 1 和建议 2。监督厅期待着这一审查的成果，并随时准备提

供协助，以确保外地工作人员的津贴透明而公平。 

27. 以下建议应与上文建议 1 和 2 所提出的审查联系起来审议。 

 建议 3 

  人力资源管理厅应每月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和每日生活津贴率进行比

较分析。如费率之间出现差异应对有关特派团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进行调整

（AP2004/600/13/03）。 

28. 人力资源管理厅同意从 2004 年开始每月对这两种费率进行比较。维和部指

出，“我们同意这项建议的理解是，人力厅是为了监测目的进行比较的，而不是

在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和每日生活津贴之间挂钩”。 

 建议 4 

  人力资源管理厅在颁布订正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方面应采行一贯的

政策，即从印发其最新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报告之后月份的第一天起，使

新费率生效（AP2004/600/13/04）。 

29. 人力资源管理厅指出，在多数情况下，从人力厅提交报告到执行新的特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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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生活津贴率的时间就是在完成报告的月份之后。维和部则建议，应给各特派团

三个月的通知时间，如果是降低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可使工作人员在开销方面

作出必要的调整，并使较高费率立即生效。监督厅认为，在降低特派任务生活津

贴的情况下，应避免不必要的与行政安排有关的支出。由于今后将更经常地进行

监测并更频繁地调整费率，所以不大可能大幅度降低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建议 5 

  人力资源管理厅应开发或购置专门的软件以便利通过电子方式分发、完

成和分析调查问卷（AP2004/600/13/05）。 

30. 人力资源管理厅也认为技术革新是有助益的。 

 

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 

迪利普·奈尔（签名） 

 

 


